象政〔2022〕7号

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促进象山区文化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二塘乡、各街道，区政府各职能部门，辖区文旅企业：
《关于促进象山区文化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象山区人民政府

                             2022年7月25日
关于促进象山区文化旅游业平稳

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促进我区文化旅游业平稳健康发展，结合当前疫情形势和辖区实际，制定如下政策：

第一条  缓解旅游企业贷款难问题

加强银企合作，区政府定期组织金融机构与文旅企业开展对接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对辖区符合条件的A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星级酒店、旅行社、电影公司等重点文化和旅游企业加大信贷投入，适当提高贷款额度。同时引导企业利用好“桂惠贷”等特色贷款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第二条  对文旅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给予补助

鼓励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平，以促进企业发展。鼓励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积极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计划给予以下两类企业相应补助：1.本辖区内规模以上文旅企业；2.自治区、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第三条  推动落实区内干部职工疗养制度

充分发挥象山区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的作用，支持和鼓励各级工会组织一线职工和劳模开展疗休养。年内组织200名一线职工和劳模（优先安排在新冠疫情抗击领域做出贡献的一线人员）进行疗休养。

第四条  鼓励购买相关文化旅游服务

支持辖区各级工会购买区内文化旅游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将符合规定举办的工会活动、会展活动等交给旅行社承接。同时鼓励各级学校、教育机构在区内开展研学活动，鼓励辖区符合资质的旅行社承接研学活动。

第五条  鼓励发放旅游消费券

鼓励具有资质的旅行社、景区根据辖区实际，拟定游览观光路线，制发优惠券，用于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使用。年内推动10家涉旅企业推出优惠活动，拉动旅游消费。
第六条  支持文化旅游企业积极增收

根据企业2022年度依法纳税的情况，对纳税前3名的星级酒店给予每家2000元的奖励，对纳税前10名的旅行社给予每家1000元的奖励。

第七条  鼓励旅游企业引客入桂

鼓励区内旅行社驻外营销，对在广西以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有固定办公场所、固定员工，年内招徕入桂游客数5万人以上的每家驻外营销机构，分别给予一次性1万元奖励。

第八条  支持旅行社集团化发展

对整合10家以上旅游企业依法登记注册为企业集团，签订劳动合同从业人员数300人以上，2022年度招徕省外入桂游客数20万人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

本政策由象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政策有效期为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此件公开发布
象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7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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